
新竹縣新埔鎮殯葬設施使用管理自治條例 

第 15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五條 本鎮納骨塔使用收費標準

表如〈附表三〉辦理。使用本鎮納骨

塔應向本所申請並一次繳納使用費

及管理費，領取本所核發之進堂許可

證後，憑證向公墓管理員洽商進堂事

宜，本鎮納骨塔不接受辦理預購塔

位。 

一、撿骨者：亡者除戶戶籍謄本及墓

地遷出證明。 

二、火葬者：亡者除戶戶籍謄本、死

亡證明書及火葬許可證。 

三、神主牌位者：亡者除戶戶籍謄本、

申請人與亡者之關係資料。 

下列人員死亡得免費使用納骨塔： 

〈一〉服兵役之現役軍人，因公、作 

戰或演習死亡，附有證明文 

      件者。 

〈二〉列冊有案之低收入戶死亡者。 

列冊有案之中低收入戶死亡 

申請使用納骨塔者，得依照 

收費標準減半收費。 

〈三〉上列使用塔位由本所指定。 

第十五條 本鎮納骨塔使用收費標準

表如〈附表三〉辦理。使用本鎮納骨

塔應向本所申請並一次繳納使用費

及管理費，領取本所核發之進堂許可

證後，憑證向公墓管理員洽商進堂事

宜，本鎮納骨塔不接受辦理預購塔

位。 

一、撿骨者：亡者除戶戶籍謄本及墓

地遷出證明。 

二、火葬者：亡者除戶戶籍謄本、死

亡證明書及火葬許可證。 

三、神主牌位者：亡者除戶戶籍謄本、

申請人與亡者之關係資料。 

下列人員死亡得免費使用納骨塔： 

〈二〉服兵役之現役軍人，因公、作 

戰或演習死亡，附有證明文 

      件者。 

〈二〉列冊有案之低收入戶死亡者。 

列冊有案之中低收入戶死亡 

申請使用納骨塔者，得依照收 

      費標準減半收費。 

〈三〉上列使用塔位由本所指定。 

增訂第九公墓(五埔段 22

地號 )私有祖塔骨灰

(骸)遷移至本鎮第二

示範公墓者，本鎮鎮民

使用費及管理費減半

收費；關西鎮東平里、

石光里、南和里比照本

鎮鎮民減半收費。外鄉

鎮民則按原本鎮鎮民

標準計收使用費及管

理費。 

增訂第九公墓(五埔段 22

地號)私有祖塔骨灰(骸)

遷移至本鎮鎮立納骨塔

者，本鎮鎮民按原所         

選塔位使用費及管理費

減半收費。關西鎮東平

里、石光里、南和里比照

本鎮鎮民減半收費；外鄉

鎮民則按原本鎮鎮民標

準計收使用費及管理費。 

 

 


